
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 2024 年第 1 季度经营情况的临时公告

一、公募 REITs 基本信息

公募 REITs 名称
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 REITs 简称 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 REIT

公募 REITs 代码 508028

公募 REITs 合同生效日 2023 年 3 月 2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

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

业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5 号——

临时报告（试行）》《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建投国家电

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

二、基础设施项目基本情况

本基金基础设施项目为位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滨海北部的中山河口至滨海

港之间的近海海域及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滨海港经济区的中电投滨海北区

H1#100MW海上风电工程（简称“滨海北 H1项目”）、中电投滨海北区 H2#400MW

海上风电工程（简称“滨海北 H2 项目”）及配套建设的国家电投集团滨海北 H1#

海上风电运维驿站工程项目（简称“运维驿站”，与滨海北 H1项目、滨海北 H2项

目合称为“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将海上风力资源转换成清洁电力，通过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简称“江苏国网”）将电力输送至终端用户，并从江苏

国网取得电力销售收入。

三、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

引第 5号——临时报告（试行）》第 3.3条、3.5条和 3.6条之规定，2024年第 1季

度，本基金基础设施项目发电量、上网电量、结算电量和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超

过 20%，特此公告说明如下：

（一）基础设施项目 2024 年第 1 季度经营数据

2024年第 1季度，本基金基础设施项目实现发电量约 4.27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26.52%，占全年预测情况的比重为 33.43%；上网电量约 4.17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26.48%，占全年预测情况的比重为 33.39%；结算电量约 4.2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29.39%，占全年预测情况的比重为 33.63%；主营业务收入约 3.02亿元，同比增

长 21.87%，占全年预测情况的比重为 32.32%。

（二）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情况变化的原因分析

2024年第 1 季度，基础设施项目发电量、上网电量、结算电量和主营业务收

入等数据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1季度风资源情况较好，1季度基础设施项目

平均风速为 6.72米/秒，较 2023年 1季度的 5.95米/秒同比升高 12.86%。风力发电

机组的输出功率和风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因此风资源的改善，将带来发电量、上网

电量和结算电量的提升，最终反映在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上。

（三）对持有人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2024年第 1 季度，基础设施项目发电量、上网电量、结算电量和主营业务收

入的增长预计将对基础设施项目 2024年全年的运营情况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经年度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海上风电项目的发电量主要受风资源影响，本基金基础设

施项目所在地区季风气候占主导地位，风资源较好，具有海上风电开发价值。同时，

根据基础设施项目历史运营情况以及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所在区

域历年风速变化总体较为平稳，平均风速及发电量整体情况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的。



拉长时间周期来看，基础设施项目发电量整体情况是在长期稳定的范围内随风资源

波动，没有明显的增长或减少趋势。

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将持续紧密合作，密切关注基础设施项目各项运营

指标的变动情况，维护基础设施项目安全稳定运营，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上

述基础设施项目主要运营数据已经本基金运营管理机构确认。

四、其他说明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fund108.com）或拨打基金管

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9-108-108）了解、咨询有关详情。

截至目前，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基金管

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

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

见。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在了解产品

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投资期限、投资经验、

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基

金投资价值，自主、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日


